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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直系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张益忠先生之子张世杰先生存在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2022年 6月 15日至 2023年 6 月 15日期间，张世杰先生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卖公司股票，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563,200 股，成交金额合计 1,058.54 万元；累计卖出公司股票 563,200 股，成

交金额合计 1,084.01 万元；期间获得税后股息红利 7,645.50 元，扣除交易佣

金、印花税等税费后累计收益 244,872.19 元。截至本公告日，张世杰先生不再

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直系亲

属在买入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卖出，及在卖出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的行为

构成短线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处理情况 

（一）公司获悉该事项后高度重视并及时核查相关情况，张世杰先生亦积极

配合核查，现已将其上述交易所获收益上缴公司，并承诺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

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买入公司股票。 

（二）经确认，上述交易系张世杰先生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

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交易期间未征询张益忠先生意见，

亦未告知其上述交易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情形。 

（三）上述交易系张世杰先生未充分了解短线交易相关监管规定所致，张世

杰先生已深刻认识到上述事项的严重性，并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未来将认真学习并自觉遵守《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规范自身证券交易行为，



 

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四）公司将以此为鉴，进一步加强培训宣导，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学习《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持续督促

相关人员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3 年 8月 5日 


